


本议案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惠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

国投”）合作，发起设立惠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天地源”）

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发行计划如下： 

1、发行方案 

此次信托计划规模为 4 亿元，其中优先级信托 3 亿元，由合格投资人认购；次

级信托 1亿元，由深圳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天地源”）认购。 

其中，3亿元优先级信托资金用于受让深圳天地源对惠州天地源的股东借款所形

成的债权，受让后，陕国投成为惠州天地源的债权人。1亿元次级信托资金用于对惠

州天地源增资，惠州天地源原注册资本为 1亿元，股东持股比例为：深圳天地源 100%；

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2亿元，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深圳天地源 50%、陕国投

50%。 

2、信托计划期限和资金成本 

信托计划期限为 2年，其中优先级 3亿元信托年化资金成本不高于 14%（公司可

在计划满 12 个月时选择提前终止），次级 1亿元信托不享有信托收益。信托期满后，

陕国投将其所持惠州天地源 1亿元股权过户至深圳天地源名下。 

3、担保方式 

（1）深圳天地源以其持有的惠州天地源全部出资对应的股权作质押担保； 

（2）公司以其持有的深圳天地源全部出资所对应的股权作质押担保； 

（3）惠州天地源以其名下御湾雅墅项目部分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当该抵

押物因申请银行项目贷款时，可在提供经陕国投和银行认可的其他足值资产抵押并

办妥抵押手续的前提下解除该地块的抵押；若无法提供其他足值资产抵押，则惠州

天地源可在信托期满 1 年后选择提前还款，或者按新抵押物价值与原抵押土地价值

的差额占原抵押土地价值的比例提前清偿部分债权本息。 

（4）公司为本次融资事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议案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五月五日 


